105下學期  「民法(財產法篇:總則、債、物權」第一次作業
(作業繳交:除面授老師另有指示外，請在第二次面授時繳交)
1. 請簡要說明: (1)何謂權利能力?何謂行為能力? (2)民法上對於胎兒的保護,有那些主要規定? (3)何謂「輔助宣告」?受輔助宣告者,與限制行為能力人,是否相同?  (本題30分)

2. 請說明:(1) 法律上的物，其意義為何? (2)什麼是「法律行為」?什麼是「諾成行為」，並請分別舉一個生活中的事例說明。(3)什麼是「停止條件」與「解除條件」? 並請分別舉一個生活中的事例說明。 (本題30分)
3. 請說明：（1）什麼是「代理行為」？代理與代表、使者有何不同？並請分別舉一個生活中的事例說明。（本題20分）

4. 請説明：(1)何謂「故意的意思表示不一致」，並請分別舉例說明.。(2)請舉一個生活中的事例，說明何謂「無權處分」以及此種行為的法律效力。(本題20分)
